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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
“‘智’在山东  看见‘数字’美好生活”
主题短视频大赛的通知

各市大数据局、教育（教体）局、市总工会，各高等院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山东省“十四五”数字强省建设规划》有关部署要求，深入挖掘我省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基建、数据要素等领域的优秀实践案例，广泛提高公众在数字强省建设中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进一步营造数字强省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根据2024山东数字强省宣传月活动方案安排，现组织开展“‘智’在山东  看见‘数字’美好生活”主题短视频大赛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山东省大数据局、山东省总工会、山东省教育厅
二、征集时间
2024年7月16日-8月20日
三、征集要求
（一）征集主题
题材须围绕山东“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服务数字化”建设，展示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日常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的便利；各市、各行业、各单位在加快推进数字强省建设中的优秀案例和创新成果等。
（二）内容要求
内容健康向上，格调清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鲜明，立意明确，突出原创性、艺术性和趣味性，表现形式新颖活泼，适宜网络传播。画面清晰、类型不限，可采用多种拍摄手段，公益短片、微电影、动画短片、AI短片、生活VLOG等均可。
（三）格式要求
作品时间长度不少于30秒、不超过5分钟，视频格式为MP4，分辨率1920×1080。横竖屏皆可，视频比例横屏16:9或竖屏9:16。文件大小限制在1G以内。视频画面干净、不带角标、台标、水印或logo。不得插入商业广告。
（四）注意事项
1.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参赛者能够确认拥有作品的著作权，投稿即默认允许作品在大赛展示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相关平台）展示。组委会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著作权、版权、知识产权、名誉权、隐私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如出现上述纠纷，组委会保留取消相关作者参赛资格及追回奖项并要求相关作者全面完全承担因此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权利。
2.参赛作者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此信息将作为作品著作权归属及活动奖励的依据。因资料不准确、不完整引发的问题责任由参赛者承担。
3.本次大赛不收参赛费、不退稿，组委会对所有入选作品，享有在（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展示、媒体发表等）微信平台、微博、网站、宣传片等相关宣传活动及合作渠道中的免费使用权，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4.组委会对本次大赛拥有最终解释权。参赛作者均视为同意本次大赛规则及其他参赛要求。
四、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以及大赛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奖若干。其中，一等奖每名奖励3000元；二等奖每名奖励2000元；三等奖每名奖励800元。以上奖金为税前金额。本次大赛为所有获奖人员颁发证书。
五、投稿方式
请于2024年8月20日前，将参赛作品和作品报名表发送至大赛指定邮箱szqsdsp2024@163.com，参赛作品文件及邮件标题命名格式为：作品名称-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1-66670895
邮    箱：szqsdsp202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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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大数据局              山东省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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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山东  看见‘数字’美好生活”主题
短视频大赛作品报名表

	作品名称
		

	作品时长
	

	作品类型
	

	创作者
	

	指导教师
	（如没有指导教师，则无需填写）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作品简介
	（300字以内）

	承诺内容
	参赛作品为原创，未使用、剽窃、抄装他人作品，作品具有独立明确、无争议的知识产权，不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法律纠纷，如因此产生任何纠纷，参赛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投稿即默认允许作品在大赛展示平台进行展示、宣传报道等。

       承诺人：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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